國軍高雄總醫院核子醫學科醫事放射師招募公告附件

目的：招募核子醫學科醫事放射師1名
一、考試方式：資料審查、面試
二、招募程序：驗證→資料審查→面試
三、應試人員請先將下列相關資料郵寄至至本院(面試時需攜帶正本核對)：
1.履歷表【正本】(請一律使用本院應試人員履歷表)
2.利益衝突迴避聲明書【正本】
3.畢業證書【影本一份】
4.醫事放射師證照【影本一份】
5.身份證【影本一份】
6.輻防相關證書【影本一份】
7.相關訓練證明【影本一份】
8.錄取通知後，完成近6個月內體格檢查：須經地區軍醫院或勞保指定醫院（請至勞動部勞工保險局查詢），依國軍人員年度體檢項目完成檢查；但依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規定進用之人員，不在此限（請檢附身心障礙相關證明文件影本）
*** 以上檢附之影本以A4紙張繕製，審後不退。
四、工作內容說明：
1.核醫科檢查及治療工作，具臨床操作經驗尤佳。
2.影像處理及儲存。
3.儀器維護、品保及管理。
4.核醫藥物訂購及管理。
5.輻射防護工作執行及記錄。
6.協助核醫科各項醫務行政作業。
7.協助核醫科醫院評鑑條文整備與資料收集。
8.其它主管交辦事項。
五、待遇：
· 雇二醫事放射師每月薪資36970元，加上醫勤獎助金約10000元(獎助金為浮動，視醫院營運依相關規定核發，實際總薪資可洽詢本院)。
· 具年終獎金，享勞、健保與每年員工體檢。
· 滿半年後可享3日特別休假，並隨年資調整休假天數（依勞基法辦理）。
六、報名截止日期：2026年2月10日（星期二）。
七、面試時間：2026年2月12日（星期四）。
（經審查履歷資料符合面試資格並經本院通知者）
*** 有意願參加者，請直接將審查資料郵寄至本院。
1.連絡電話:(07)7405132陳妍文組長。
2.E-Mail：無。
3.聯絡地址：高雄市苓雅區中正一路2號 核醫科收。

1. 報考人員試畢後續，請自行至本院人才招募網站查詢是否錄取等相關資訊。
2. [bookmark: _GoBack]本院為醫療保健服務業，員工適用勞動基準法第30條之一變形工時之範疇。
